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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昨日从市消防救援支队了解到，近年来，
不法分子假借消防名义行骗案例屡见不鲜，常见的
诈骗方式有以下 6种。

一是借免费培训为名，以诈骗手段高价推销
劣质产品；二是冒充执法人员对单位或场所强行
检查，以场所存在火灾隐患为由进行高额“罚
款”；三是冒充消防部门工作人员到各单位进行
消防检查，以消防器材配备不足或损坏为由，推
销不合格消防产品；四是冒充消防部门采购物资

诈骗；五是传真带有消防部门公章的紧急通知文
件，让单位进行消防安全条例培训，将培训费汇
入私人账户；六是打着“消防安全”的旗号收取

“押金”，声称在一定时段内不发生消防安全事
故，全额退款。

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商户、业主一定要增强防
骗意识，若遇到上述情况，请及时向消防部门核实，
并拨打 110报警，并对诈骗过程进行电话录音或现
场录像，留下证据。

本报讯 我市一名车主违规通过网络平台接
单，结果车主和平台双双受罚。

11月 5日，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二大队
执法人员在北京北路市财政局路段检查时发现，
肖某驾驶的小型轿车正在下客。经查，肖某通过

“携华出行”网约车平台线上接单，搭载 4名乘客从
人民路到北京路，并通过“携华出行”收取 5.65元
车费。

由于肖某未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
证》，违反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
行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涉嫌未经许可擅
自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执法二大队依据该办法
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对肖某作出
责令改正和警告并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处罚。

11月 13日，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二大队
对杭州携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十堰分公司提供服
务车辆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的违法
行为进行调查，该公司提供的信息显示，肖某确实
通过该平台接单。据了解，2024年 7月，该公司因
相同原因曾被查处。

该公司违反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
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依据该办法第三
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交通运输执法部
门决定给予责令改正、罚款 8000元的行政处罚。
昨日，该公司已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近期又有人假冒消防人员行骗，消防部门提醒——

警惕6种冒充消防类诈骗
记者昨日获悉，近期冒充消防部门行骗的情况又开始出

现。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商户、业主一定要增强防骗意识，及时

核实。 ■记者 徐国文 通讯员 蔡明珠

有人冒充消防人员推销商品
汪女士在丹江口市经营一家特产店。近日，一

名自称来自丹江口市消防救援大队的“刘主任”联
系她，并通过微信向她出示了工作证件。

“对方称要在我这里购买 35份物资，务必在当
天送至水都大道消防救援站。当我向他确定电话
号码和收货地址时，对方表示消防大队电话保密，
不能透露，送到就行。”汪女士表示。

随后，“刘主任”向汪女士提出了另外一个采购
意向：“我们大队明天有几百人进行培训，需要自热
米饭，你那有没有卖的？”

汪女士表示，本地没有自热米饭供应商，“刘主
任”便给她推送微信，让她添加好友，并表示对方有
他们所需要的自热米饭。汪女士按照要求添加微

信后，对方让汪女士添加工厂老板的微信。经过 3
次辗转添加微信，汪女士感觉情况不对，随后向当
地消防部门询问。经过当地消防部门核实证件后
发现，“刘主任”提供的证件明显为假证，且当地消
防部门也没有“刘主任”这个人。得到明确回复后，
汪女士感慨地说：“还好留了个心眼，没有上当。”

无独有偶，12月 19日，丹江口市一所学校负责
人收到微信好友申请。对方自称是丹江口市消防
救援大队宣传中心工作人员，要求学校组织师生、
家长观看所谓的安全教育视频，并向其推销消防宣
传海报。该负责人立即向消防部门求证，经核实发
现，丹江口市消防救援大队并无此人也从未推销过
宣传海报。

常用诈骗方式有6种

擅自从事网约车经营
车主和平台双双受罚

■记者 罗伟 通讯员 贺俊鹏


